
吉林省畜产品安全协会文件

吉畜安协文[2018]1 号

关于印发《吉林省畜产品安全协会

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通知

吉林省畜产品安全协会各会员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

[2015]13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制定了《吉林省畜产品安全协会

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吉林省畜产品安全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吉林省畜产品安全协会

2018年 9月 15日



吉林省畜产品安全协会团体标准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树立我省畜产品质量安全优势品牌形象，打造优

势产业和诚信企业的良好社会声誉，加强行业自律监督和市场推

介工作，推动我省畜牧产业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结合我省畜产品

行业特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吉林省畜产品安全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是由吉林

省畜产品安全协会（以下简称“协会”）根据市场要求，制定、

实施、发布、管理的自愿性标准。

第三条 制定、修订团体标准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有利于提升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化能力，有利

于提高产品质量；

（二）充分考虑最新技术水平、保证安全，积极采用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积极制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团体标准。

第四条 编写原则团体标准参照 GB/T 1.1制定统一的标准编

写规则，包括其标准的结构、起草方法、格式、版式等内容，以

确保团体标准的适用性和协调性。

第五条 团体标准标号依次由团体标准代号、协会代号，团



体标准顺序号和年代号组成。团体标准标号如下：

T/JXAX XXX - XXX

年代号

团体标准顺序号

协会代号

团体标准代号

第二章 标准的申请与立项

第六条 协会会员单位均可提出团体标准立项建议，将标准

立项建议书报给秘书处，由秘书处提交协会专家委员会进行论证，

论证通过后由秘书处报理事会。理事会召开标准立项会议，须有

半数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标准立项决议须经全体理事通过半

数表决通过方能生效。秘书处对理事会表决通过的团体标准项目

予以立项。

第七条 对通过立项的团体标准，协会应发布团体标准制订

计划。计划包括项目标号、标准名称、计划完成时间、标准制订

单位等内容。

第三章 标准的制订



第八条 承担团体标准制订工作的单位应符合以下基本条

件：

（一）主管单位牵头的标准化研究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

业等；

（二）具有深厚的标准化工作基础，能够参与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制作的研究和流程控制人员。

第九条 承担团体标准制订工作的单位应当组织成立项目起

草工作组（以下简称项目组），明确项目负责人，按计划要求展

开项目调研、编写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时间、项目经费等。

第十条 项目组编写完成后，将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书报秘

书处，通过协会官方网站、寄送征求意见稿、微信平台等方式在

协会相关成员和团体标准涉及的利益相关等范围内向社会征集意

见。征集意见的期限不少于 30天。

第四章 标准的评审

第十一条 项目组将意见进行分析、汇总后，形成征求意见

汇总处理表；经征求意见修改后形成团体标准送审稿连同编制说

明、征求意见汇总表报协会秘书处。

第十二条 团体标准送审稿由秘书处组织审查，可采用会审

或审函的形式。进行会审或审函时，须获得 3/4以上赞成票方可



通过。标准起草人不能参加表决。

第十三条 参与会审或审函的人员应当组成评审专家组且不

少于 5人，一般由相关专业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高校、科研院

所、检验检测机构、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和消费者等方面的专家

组成。

第十四条 对经评审，技术指标和内容达不到要求的，要由

标准制作单位重修完善，再次送稿审核，报秘书处组织评审。

第五章 标准的批准发布

第十五条 通过评审的团体标准，项目组应根据专家意见修

改形成标准报批稿，连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审定

意见报秘书处审核并经理事会同意批准后编号、发布。

第六章 标准的复审

第十六条 标协标准实施后，应当根据吉林省畜产品安全的

发展需要和协会会员的要求，由协会组织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

超过三年。

第十七条 复审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者函审。会议审查或者

函审，一般要有参加过协会标准审查工作的单位或者人员参加。

复审应确定其继续有效、修订或废止。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畜产品安全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